汲汲擴權爭錢的二屆國大　嚴重阻礙民主
瞿海源
　　國民大會做為一個所謂的政權機構，在漫長的戒嚴時期中，最重要的角色乃在於給予蔣家父子看似合法的總統地位，以為强人統治的基礎。這些本身合法性都有問題的國代，在這個時期，在職權上除了裝模作樣選舉總統和副總統外，也只會搞臨時條款來破壞憲法。不幸的是，不只强人過後的總統還是要他們來選，而憲政改革也還是要借重他們。
　　在解嚴後，臨時條款的取消勢在必行，而任期長達四十年的老國代也必須退職，然而在這些老人退職之前，執政黨還是要利用他們來為第二屆國民大會之下合法的基礎。在這樣因循舊制尋求最小改革的狀況下，使得即將下台的老國代又再有最後抵抗潮流的本錢，釀成了一九九○年和一九九一年的政治危機。而二屆國大則又承繼了原有制度的嚴重缺陷，在一九九二年荒腔走板上台，幾乎重演了四十多年前相類似的醜劇。
　　二屆國大肆無忌憚擴權爭錢

　　歷經九○年國民黨政爭、三月學運、軍人組閣、國是會議、一階修憲、台獨相關事件、二屆國代選舉、到國大臨時會的召開，我們原本期望政治民主化能漸入佳境，希望二屆「新」國代能為國家發展打下前瞻而積極性的憲改基礎。然而國民黨以少數黨政官僚和所謂的學者在壟斷修憲，所提出的方案不但零碎，更未掌握憲政民主的精神。在贏得二屆國代選舉之後，以高傲的姿態及問題叢生的修憲要點主導修憲，罔顧民意，藐視反對黨，毫無溝通協商以尋求憲政共識的誠意。同時為了應付花費巨大成本當選的黨籍國代的需索，竟更背離憲政民主原理，以赤裸裸的交換方式，給予國大五種同意權，使「新」國代的權力胃口大開，對修憲造成很大的傷害。
　　在已提出的一百五十五個提案中，有四十個是有關中央政府組織和職權的提案。在這四十個案子中，如扣除民進黨和無黨籍的十件提案外，三十件國民黨的提案中，竟有十八項提案都和國代的擴權有關，居然佔了六成。國民黨國代藉自己擁有修憲之大權，對自己權勢的擴充已到肆毫忌憚、罔顧民主憲政前途國家利益的地步，其危害比起老國代來顯然更為嚴重。所謂老賊實際上除了最後搞到錢以外，也没什麼所得。新賊就不一樣了，臨時會還没有開議，就憑空得到了五個重要的人事案同意權，如今更是毫無顧忌予取予求。其對權力的飢渴與貪婪，老賊亦望塵莫及；其對民主憲政的任意破壞更使識者感到怵目驚心，甚至欲哭無淚。
　　仔細研讀十八項國代為自己擴權所提出的案子，綜合而言，其主要內容在於：定期集會、設置議長和副議長、監督並制衡立法院、國代不可兼任官吏，和行使創制複決兩權。總的來說就是要把國民大會變成有形有權的國會，而且還要駕凌一切，再審視各個提案的說明。其理論之粗糙、心態之幼稚、用心之險惡實令人嘆為觀止，也極為憤慨。

　　我們在此願暫時强壓住我們的怒氣，就這些擴權的提案進行實質的討論。先就定期集會而論，大體上還包括了總統發表國情咨文、行政部門做國是報告、國代提出建言、以及降低請求召集會議之人數比例等，以第八號等純正等一百人提案為例，其主旨在於「國民大會為落實權能區分理念，發揮憲政功能，每年定期自行集會三十天，以聽取總統國情咨文和政府國是報告，並研討憲政有關問題。」
　　這個提案以粗糙的「權能區分」觀念做為擴權的「理論」基礎，完全不符合民主制衡的原則。現今各民主國家的制度幾無不以行政、立法、司法之有效運作及相互制衡為基礎，並賦予人民直接的參政權，而毋須設計類似最高蘇維埃的所謂政黨機構來代理。提案人只以權能區分的理念含糊籠統一句帶過，並無任何實質的論述。細察其說明，更在一開始就說表示提案人「並未遵照國父權能區分理念」來規劃修憲，不僅與自己的提案主旨自相矛盾，更暴露出極為草率的論政態度。在說明中，只說「理所當然」卻從未說出一個道理來。甚至還以「布施庶政」、「造福人民」這樣完全違反民主精神的用語來宣稱自己要持續修憲。在說明中，竟然以同意權之獲得做為人民監督政府的「最好證明」。實際上，透過立法與司法的制衡以及直接民權的設計就可有效監督政府，本毋需國大這種疊床架屋的間接代議，更何況國大代表一經選出，就已背離民意。這不只是制度上的問題，即國民大會這個奇怪的制度是最不能代表民意的，在實際上新國代的種種要權要錢的表現也證實其不但無法代表人民監督，甚至更監守自盜竊權自重。
　　國代提議設置議長和副議長的理由也十分牽强，更是企圖把國民大會實質化有形化的陽謀。高光承等一○一人所提的理由竟然只是從常識上來說任何一個單位或團體都應該有代表，所以國大要以議長為代表。其實就常識而言，這種說法並不對，有的團體就没有單一的領袖，甚至有些國家還採主席團制。提案人也未曾認真究探國民大會當初設置主席團而不設議長的原因，更未推敲這些原因是否已不應加以考慮。在說明的第二點裡，只是提出國大没有議長接待外國國會議長的面子問題。其實這就是國民大會不是國會的明證，只要比較一下來訪的外國議長所代表的國會和國大，就知道兩者是很不一樣的。吳建國等九十七人所提的八十九號提案與此相同，只是更為草率，竟連說明都没有。雖然原提案人已撤回，但這也已成了很不好看的歷史紀錄，反映國代的低劣素養。
　　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國情咨文，基本上是總統制國家的做法，但目前我們連到底是什麼制都没搞清楚，甚至連總統選舉方式都還没有決定，總統到底以什麼樣的身分什麼樣的角色發表國情咨文。至於行政部門的國是報告和國代的建言，也破壞了行政與立法間的體制。在國大本身議事規則修訂中都已做了調整，國代為了擴權竟擾亂制度，實在很不妥當。至於降低請求召集會議人數，自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則更不以定期集會為滿足，若漫無節制，就可以長期開會，形成超乎一切的最高權力機構。這類提案的動機顯然不良。

　　國代為了擴權，就以立法院做為爭權的對象，一方面想以立法院做為模仿的範例，例如定期集會、國代不兼任官吏等，在另一方面更假藉本身為所謂的政權機構企圖荒謬地駕凌立法院之上，甚至明言監督立法院者。有關監督或壓制立法院的提案有五個之多，這些提案所赤裸裸暴露的野心雖大，但其說理時所顯示的法政「常識」之貧乏和邏輯推理錯誤實在離譜。我們豈能寄望這樣的國大來監督立法院。
　　以馮定國等八十八人提案為例，僅有兩小段粗糙不堪的說明：「一、國民大會有修改憲法之責任，但憲法修改再完美，政府機關卻不執行也是枉然。二、目前憲法中没有任何機關可監督治權機關執行及遵守憲法，因此國民大會既然修改它使它完善，也應監督使它被遵守及執行」。這樣的說明好像是國中生在作文，其中既無任何法理的依據和論辯，甚至連道理都說不淸、說不通。國大修憲就要來監督治權機關，那麼以前的制憲代表或世界各國的制憲者都應該來監督整個國家機器。如果政府違憲由國大的監督處分，那麼大法官會議要幹什麼？没有機關監督治權機關，又有什麼機關來監督國民大會？是不是要再設置一個機關來監督國民大會？如果不要，國民大會就像現在一樣變成胡作非為的怪獸？其實立法委員是人民選出的，自由人民來監督，何勞國代來弄權？要權又要錢的國代更只會使問題進一步惡化。一些只能寫出「使它被遵守及執行」這樣不通文句的國代根本没有資格來監督立法院。
　　在强奪預算審查權時，馮定國等八十八人在另外一個提案中所提出的理由，居然是「國民大會為最高政權機關，理應代表人民監督立法院」。這兩句論斷狂妄已極，更是無理到了極點。既然是「最高」，為何不「理應」監察總統、行政院、監察院、司法院和考試院？既然國大最高，「理應」就没有比它高的了。就目前的國代的行徑而言，知起來國大真好像是最高的，臨時會一開議，國大代表就視人民為無物並公然爭權奪利，卻藉口代表人民來監督，實際上幾乎是在勒索人民。
　　此外，又有國大提案要提管立法院的立法權。張一熙等九十八人主張議決立法院一年以上未完成立法程序之法案，王富茂等八十八人提議立法院立法懈怠時，應即移送國民大會。在提案說明中，兩案都指出分工與制衡的「法理」。這只是國代為擴權自己胡謅的歪理，並無真正的學理根據。即使是在施行兩院制的國家也没有這樣不通的分工論。同時既然是分工，又如何接替立法院的工作？就實際的可能性而言，國民大會並未有定期集會，即很修憲時國代偷偷通過每年定期集會，其會期也不過三十天，根本不可能有充分時間去訂定法案，更何況立法院未能通過之法案很可能是有很大困難的，連法政「常識」都極為貧乏的國代如何來接替立法院的工作？這樣粗糙的制度設計，以後只會造成國會議事的癱瘓，釀成更嚴重的憲政危機。
　　國代擴權實際上是漫無章法更嚴重欠缺法理基礎，也無完整周詳的規劃。大都隨興爭權而胡亂凑一些雜亂的詞句來充當提案的說明，其野心之大，立論之草率，文字之粗糙終將成為政治史的磨不掉的污點和奇談笑話。我們在三月間發表「澄社對憲改的建議」時，就明確指出「過去兩年的政治危機以及今年極可能產生的危機都與國民大會有關」，並警告「若不當擴張其權，如給予同意權等，則又嚴重扭曲甚至破壞民主政治之原則與效能」，又指認「根據第一與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之表現，不能勝任修憲工作者比例極高」。新國代的表現證實了我們的判斷和疑慮。因此，我們堅決主張廢除國民大會，犯罪「在民主發展過程中，國民大會已難扮演積極角色」。新國大要權也要錢的擴權行徑已經引起人民强烈的憤慨，這個怪物不除，憲政民主的危機將不斷湧現。
　　結論
　　憲政改革本來是台灣民主政治開展的重要契機，然而在國民黨保守改革策略的主導下，不僅未能積極澈底修憲，反而又因循舊制豢養出幾乎無人能制的憲政怪獸──即二屆國大來，對憲政改革造成重創，細察自一九九○年政爭以來有關修憲的過程，發現執政黨在憲政改革上誠意相當不夠，而其黨內的權力爭執又進一步對憲改造成極大的傷害。

　　首先，在一九九○年春，老國代進行政治勒索，國大要定期集會，要搶奪宣布動員戡亂結束的權力，要讓國大更有權，甚至對金錢方面各有所需索，一些勒索雖然没有成功，但卻也成為二屆國代進行政治勒索的重要項目。三月學運促成了國是會議的召開，但政府不旋踵之間就完全背叛了學生。當時學生四大訴求的第一個訴求就是解散國大，證諸後來一屆老國代和二屆新國代的惡行，顯然解散國大應該是正確的。在花費了大量金錢、時間和精力，甚至還在國外招集會議，國是會議終於召開，但不幸的是，一些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朝野共識，國民黨卻完全加以背棄，使得國是會議變成十足的騙局。國是會議結論之一，是有關國民大會的問題「絕大多數與會人士表都反對維持現狀」，然而國民黨硬是在修憲中維持了國大的現狀，造成極為嚴重的政治難題。對憲政改革傷害極大。

　　其次，在老國代的支持下，國民黨以其一黨所定之增修條文取代了臨時條款，對憲政民主仍然有相當妨害的力量。尤其是在民進黨遊行十六小時後，表面上讓步以落日條款方式對戒嚴時期三個違憲的組織加以處理，實際上卻變成了日出條款，因為只要能將這三個機構法制化，它們就可以存活下來。

　　在二屆國代選出後，與增額國代一起參與修憲。執政黨縱容其代表進行各種政治勒索，其窮兇惡極的擴權行徑，卻因其有修憲大權，而變成無人能制的憲政怪獸。在只顧自己爭權，而又對憲政民主缺乏認識的狀況下，對實質的修憲，絕大多數的國代顯然無能為力。除了對國民黨憲改策劃小組的修憲案，有關立委延長任期一年部分由於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嚴重衝突而被國代硬生生砍掉外，只有極少條文做了修改，而且都不具什麼實質意義。在會後，國代爭取擴權的動作還是不斷。在國大秘書處、國民黨和行政院霸道式的支持下，嚴重扭曲大法官會議第二九九號解釋，將國大無給職改成可按月支領巨額的職位。
　　由於國民大會制度本身就有嚴重缺陷，即國民大會代表在創制複決兩權不可行使的狀況下，只有選舉罷免總統和副總統的職權，國代實際上根本就没有什麼權了。不幸的是，許多國代都是花了很多的錢來選上的，或是至少也費了極大的心力才當選的，豈甘願做完全無權的國代，尤其是下一屆總統很可能由人民直選，國大就更空了。而在國民黨的修憲規劃中，又莫名所以地給予國代新的同意權，這就促成了國大修憲大權百無禁忌地拚命擴權爭錢，因此而進行的政治勒索，老國代都會自嘆不如。這樣的國大已成了民主化的絆脚石，將深刻危害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我們主張廢除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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